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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源情况
1.午山馨苑东地块。位于辽阳东路260号，共116套房源，均为套一户型，单

套建筑面积37-60㎡不等。

2.中联锦城。位于株洲路96号2号楼，共1套房源，单套建筑面积约62㎡。

3.依山伴城1号地块（绣城）。位于新宏路11号，共59套房源，均为套一户

型，单套建筑面积50-55㎡不等。

4.依山伴城2号地块（颐城）。位于科苑纬四路88号4号楼，共139套房源。

均为套一户型，单套建筑面积50-55㎡不等。

5.依山伴城3号地块（和城）。位于新宏路1号3号楼，共96套房源，均为套一

户型，单套建筑面积50-55㎡不等。

以上均为以往分配项目剩余房源（含已配租退房房源），户型以现场公示为

准，统一按照排序选房，不区分项目、户型。

二、配租范围
1.本次配租面向已取得《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准予登记通知书》且在有效期

内的崂山区户籍家庭。已经实物配租家庭不在此配租范围。

2.拥有住房的申请家庭，其原有住房已列入房屋征收的不在本次配租范围。

3.生活无自理能力的一、二级精神、智力等重度残疾单身家庭；家庭全部成员

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均不在本次实物配租范围。

三、租金标准
本次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房源市场租金及差别化租金根据《关于市北区万科紫

台等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租金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青发改价格〔2020〕153号）、

《关于崂山区锦绣河山、幸福里( 1-C0166-2 地块)项目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有

关事项的通知》（青发改价格〔2023〕262号）规定，标准明细如下（元／㎡·月）：

配租家庭有原住房的，配租房屋面积与原有住房面积的差额部分按照公共租

赁住房的租金标准缴纳房租，原住房面积按照市场租金标准缴纳。水、电、燃气、

暖气、有线电视、电信、卫生、物业管理等相关费用由承租人按规定另行缴纳。

四、配租流程
本次实物配租将按现场看房、申请登记、信息核查、登记家庭信息公示、计分

排序、计分排序名单公示、轮候选房的程序进行。选房顺序由打分排序顺序确定，

不受报名顺序影响，请遵守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一）现场看房

看房时间：2025年10月23日-24日全天（上午9:00-11:30、下午1:30-4:00）、

10 月 25 日半天（上午 9:00-11:30）；看房电话：午山馨苑 83955558、依山伴城（绣

城）88990101、依山伴城（颐城）88608996、依山伴城（和城）88701717；中联锦城不

进行现场看房，房源情况可进行电话咨询80991829。

（二）申请登记

1.符合本次配租条件，且有配租意向的申请人持本人身份证、有效期内的《青

岛市公共租赁住房准予登记通知书》和加分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到指定地点

进行登记。申请登记顺序与选房顺序无关。如本人无法到现场需委托他人代为

办理登记手续的，受托人应持公证部门生效的《授权委托书》和有关身份证明办

理。申请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登记，逾期未登记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配租。

按照《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轮候排序实施方案》（青建房字〔2021〕48号）规

定，加分的证明材料如下：（1）市总工会认定的市级及以上劳模家庭。（2）市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认定的抚恤定补优抚对象、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

属家庭，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家庭证明材料。（3）家庭成员中有经

区（市）残联认定的残疾人，家庭成员中有多人残疾的，分值不累加，家庭成员一人

有多类残疾的，以其中级别最高的计分。残疾军人已享受前款抚恤定补优抚对象

加分的，不重复享受残疾群体加分。（4）市卫生计划部门认定的独生子女死亡后未

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女方年满49周岁），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一级人

员；市卫生计划部门认定的独生子女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女方

年满49周岁）、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二、三级人员。（5）市医保部门认定的医保大

病保险或医疗救助群体（《青岛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结算单》中有大病保险或

医疗救助金额的及对应的发票），家庭成员有多人享有大病保险或医疗救助的，分

值不累加。（6）国家、省、市文件规定并经市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其他予以优先配

租的群体。所有加分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10月25日11:30。

2. 此次登记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23 日-24 日全天（上午 9:00-11:30、下午 1:

30-4:00）、10月25日半天（上午9:00-11:30）。请申请家庭严格按照上述要求进行

登记，逾期未登记的，视为主动放弃。

3.登记地点：崂山保障房建设运营管理中心（崂山区辽阳东路260号，电话：

83955556,83955558）。

（三）公示

申请人按规定办理登记后，现场领取《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登记回执》。

登记期满后将于2025年11月6日-7日在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崂山区

政务网对申请登记情况进行公示。

（四）计分排序

依据《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轮候排序实施方案》（青建房字〔2021〕48号）的规

定进行评分排序，计分排序结果将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证部门及市民代表共

同监督下，通过计算机软件系统计算产生。本次实物配租不设候补入围名单，统

一按计分排序结果分数由高至低选房，直至房源分完为止。本次配租计分排序时

间为2025年11月13日进行。其结果及选房时间将于2025年11月14日在青岛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崂山区政务网、青岛日报、崂山区各街道办事处对外公

布。

（五）轮候选房

1.选房。准予配租家庭根据已公布的房源信息按照公布的顺序在规定的时

间内选房，并领取《崂山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定位通知单》。

2.签订合同。实物配租家庭确定配租房屋后，在规定时间内（时间另行通知）

持《崂山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定位通知单》和身份证到崂山保障房建设运营

管理中心签订《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申请本次实物配租并且取得选

房资格的家庭，因个人原因放弃选房、选房后不签订租赁合同或逾期不办理缴费、

入住手续的家庭视为自动退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保障，自放弃之日起，两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实物配租。

五、监督举报电话
崂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88999750

青岛崂山保障房建设运营管理中心：83955556、83955558

青岛市住房保障中心：82681116

青岛市崂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9月30日

崂山区2025年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公告
根据国家、省、市公共租赁住房相关规定，崂山区住房保障部门拟组织对2025年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进行配租。现就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项目名称

午山馨苑东地块

中联锦城

依山伴城1号地块（绣城）

依山伴城2号地块（颐城）

依山伴城3号地块（和城）

项目位置

辽阳东路260号

株洲路96号

新宏路11号

科苑纬四路88号

新宏路1号

房源套数

116

1

59

139

96

411

序号

1

2

3

项目

午山馨苑

依山伴城

中联锦城

市场租金

25.7

24

17.3

第一档

0.75

0.75

0.75

第二档

7.71

7.2

5.19

第三档

12.85

12

8.65

第四档

17.99

16.8

12.11

公 告
为保证黄岛区王台街道居民用水需求，保障施工顺利进行

以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通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自2025年9月28日至2025年10月12日，临
时占用王台街道康宁路与安康路交叉口位置以东，康宁路40米
南半幅非机动车道及车行道进行道路封闭自来水管线碰头施
工。由于车辆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提前减速慢行或
绕行其他道路通行。如遇不可抗拒因素（暴雨、台风等自然灾
害），工期将顺延。

特此公告
青岛西海岸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9月28日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青岛韩昌鞋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尚未履行我中心作出的青住金处理字〔2024〕21第
179号至 181号、青住金处理字〔2025〕21第 005号、016号、017
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确定之义务，现依法向你单位送达青住金
催字〔2025〕195号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逾
期未履行的，我中心将依法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5年9月30日

通 告
嶺海片区污水系统综合治理工程管线工程因设计变更等原因

在原通告时间内未能完工，占用青岛市即墨区嶺海西路、凤岭二路
施工时间延长至2026年8月30日，具体情况如下:1、嶺海西路(红豆
杉养生谷小区门口至温泉二路)施工期间，原道路西半幅分段封闭，
施工路段东半幅道路调整为双向通行，途经该路段的车辆请按照
现场指示标志减速通行。2、凤岭二路(岭海中路至嶺海西路)施工期
间，原道路分段全幅封闭，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及行人请提前绕行。

特此通告
青岛市即墨区温泉街道办事处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即墨区大队
2025年9月10日

●遗失青岛西海岸新区绿色裕阳
公益服务中心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520068734101， 账 号 ：
802380201555588，开户性质：基本存款
账户，开户银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声明作废。●佳祥美瑞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青
岛 ）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PACIFIC
INTERNATIONAL LINES

(PRIVATE) LIMITED签发的海运正本
提单 3 份,提单号:TAUO50379600 ,起
运 港:QINGDAO,CHINA, 卸 货 港:
DAR ES SALAAM,箱号:PCIU9009626,
船 名 航 次:KOTA CEMPAKA 0076W,
离港日:22 JUL ,2025，声明作废。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公 章（ 编 号 ：

3702120350621）一枚，声明作废。
市北区拉曼信息技术咨询部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公 章（ 编 号 ：

3702850051084）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尚余食品有限公司

挂失声明
权威 快捷 省钱

拍卖出让地块空间范围以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批
准的规划方案为准。住宅用地容积率必须大于1.0。

楼面地价是指单位计容建筑面积的土地价格。土地出
让价款总额为成交楼面地价与上表中出让土地部分规划建
筑面积的乘积。

备注：地块周边公服配套的规划和建设情况
1.道路交通（地铁）：现状周边铜川路、九水东路、合川

路、龙水路为已建成道路。
2.教育与医疗：现状周边有1处初中，2处小学，3处幼儿

园；规划周边有1处初中，2处幼儿园，1处医养中心（包括1
处养老院及1处二类日间照料中心），1处三类日间照料中
心。

3.文体设施：规划周边有区级文化设施；现状周边有街
道综合文化站、社区级体育中心。

4.商业设施：现状周边有丽达购物中心。
5.城市公园绿地：现状周边有青龙山公园、李沧区健康

主题公园、金水桥公园。
二、竞买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资质证

书在有效期内的企业，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或《出让须知》
规定禁止参加者外，均可申请参加。同一企业及其控股的
各个公司不得参加同一宗地的竞买，具体资格要求详见《出
让须知》。本次拍卖出让地块，竞买人可以单独申请竞买，
也可以联合申请竞买。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竞买的，联合体
各方均应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本次拍卖不接受个人申请
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岛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网上交易系统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
服务系统（https://ggzy.qingdao.gov.cn/PortalQDManage）点
击“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入，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有关要求，详见《青岛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文件》（以下简称：《拍
卖出让文件》）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资料。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查询。

竞买人可于2025年10月11日至2025年10月20日，登
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出让文件》及相关资
料，并按照《拍卖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竞买人可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 9 时 30 分至 2025 年
10月20日16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
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2025年10月20日
16时。

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时足额交纳竞买
保证金后，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竞价权限。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开始时间：2025
年10月21日9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竞买人须携带有效证
件等相关资料到青岛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窗口，申请办理数
字证书（CA）。数字证书（CA）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
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CA）的办理指南》。

（二）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竞
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三）竞买人可根据需要，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四）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在《青

岛日报》、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青岛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官网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
公告为准。

（五）根据财综〔2021〕19号文件要求，网上交易成交后，
竞得人须出具《授权证明》（详见《拍卖出让文件》），同意协

助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办理竞买保证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
申报缴库手续。

（六）土地竞得人应在项目具备交房条件后，组织并实
施交房的同时为购房人办理不动产权证。

（七）同一宗地中包含两种及两种以上规划用途的地块
（居住用地视为单一用途），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明确各
用途出让总价款，各用途出让总价=各用途评估总价×（总
成交价/总评估价）。

八、注意事项
（一）参与竞买的企业股东不得违规对其提供借款、转

贷、担保和其他相关融资便利等，购地资金不得直接或间
接使用金融机构各类融资资金，购地资金不得使用房地产
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借贷或预付款，购地资金不得使用
其他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借款，购地资金不得使用
参与竞买企业控制的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等。竞买人提交
竞买申请时，应按照网上交易系统提示，同步上传房地产
开发资质证书或证明文件，提交《资金承诺书》（详见《拍卖
出让文件》）说明竞买保证金及竞得土地后需支付的全部
购地资金来源；竞得人（暂定）在签订《成交确认书》时须提
交由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全部购地资金来源
的审计报告，土地出让人将委托会计事务所开展全部购地
资金审查。

联合申请竞买的，联合体各方须按约定的出资比例，分
别缴纳竞买保证金和土地出让价款。

（二）竞买人请按提示使用网上交易系统，并慎重上传
《竞买申请书》等竞买申请需提交的资料。若竞买人提交的
资质证明文件、《资金承诺书》等纸质文件不符合要求的，或
同一企业及其控股的各个公司参加同一宗地的竞买，取消
竞得人（暂定）资格，没收5%竞买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
还。

经审查，竞买人提交的全部购地资金来源的审计报告
与审查结论不一致的，已签订《成交确认书》的撤销《成交确

认书》，没收20%竞买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已签订出
让合同的解除土地出让合同，定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土
地已交付的，竞得人应无条件将土地交还出让人，竞买人3
年内不得在我市参与土地竞买。

若竞得人（暂定）未按《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提交纸质申请文件
资料，或竞得人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的，没收其全部竞买保证金，竞价结果无效。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
相关工作的通知》，竞得人（暂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竞价
结果无效，不予签订《成交确认书》，没收全部竞买保证金作
为违约金不予退还。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动，涉及违
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1. 采取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2.通过黑客攻击、病毒入侵等手段影响或操纵交易系
统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实施影响网上交易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的其他违法
行为。

若竞得人同时存在以上多种行为的，从重处罚。
（三）网上交易系统实施5分钟延迟功能。竞价时，当监

控到系统网络出现异常，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中止交易，5
分钟后进入新一轮报价周期。系统中止期间，请竞买人等
候5分钟后，继续报价。

九、联系电话
青岛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咨询）：

0532-66209810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宗地咨询）：0532-58663978
数字证书（CA）咨询：400-607-8966、0532-85938170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镇江路16号-1 (青岛CA）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9月30日

序号

1

地块编号

355-358-370213-009-010-
GB01012-W00000000

土地位置

李沧区九水东路以北、铜川路
以东LC0306-56地块

土地总面积
（m2）

19245.4

规划建筑总
面积(m2)

46188.96

出让土地部分

土地面积
（m2）

19245.4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
用地

出让年
限（年）

7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4

建筑密度
（%）

≤25

绿地率
（%）

≥30

规划建筑面
积（m2)

46188.96

竞买保证金
（万元）

8406.3908

拍卖起始价
（楼面地价）

（元/m2）

9100

起始总价
（万元）

42031.9536

划拨土地部分

土地面积
（m2）

/

土地
用途

/

规划建筑
面积（m2）

/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1宗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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